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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桂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 

广西永盛收到沙田海关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 

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今日，广西桂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收到控股 51%的子公

司广西永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广西永盛”或“当事人”）关于收到

中华人民共和国沙田海关送达的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沙关缉违字〔2022〕1030002

号）的报告。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行政处罚情况 

广西永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分别于 2020 年 5 月 20 日、5 月 21 日以一般贸易

方式向海关申报进口抽余油合计 20402274千克。经海关查验、广州海关技术中心

鉴定及海关总署税收征管局（广州）认定，实际到货均为石脑油，数量为 20402274

千克。经海关计核，上述货物不同税率不同，当事人进口货物申报不实行为导致

缴税不一致，影响国家税款征收。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》第八十六条（三）项的规定，当事人上述行

为构成违反海关监管规定的行为。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》第十五条（四）项之规定，

决定对当事人科处罚款人民币 17,760,000元。 

当事人应当自本处罚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

政处罚法》第六十六条、第六十七条、第六十九条的规定，履行上述处罚决定。 

当事人不服本处罚决定的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九条、第

十二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》第四十六条之规定，可自本处罚决定书

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黄埔海关申请行政复议，或者自本处罚决



定书送达之日起六个月内，直接向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。 

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七十二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》

第九十三条之规定，当事人到期不缴纳罚款的，每日可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

加处罚款，加处罚款的数额不超出罚款数额；当事人逾期不履行处罚决定又不申

请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，海关可以将扣留的货物、物品、运输工具依

法变价抵缴，或者以当事人提供的担保抵缴；也可以采取法律规定的其他行政强

制执行方式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 

二、对公司的影响 

（一）公司持有广西永盛 51%股权，上述行政处罚将对公司当期合并报表损益

造成一定影响，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，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造成重大

不利影响。 

（二）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广西永盛收到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后，各方高度重

视，立即分析原因并研究处理方案，后续将根据实际采取相应的法律救济。 

敬请广大投资者及时关注公司公告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广西桂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2 年 5月 11 日 


